
 

其他被害者支援 

 

1、被害回复给付金制度 

  被害回复给付金制度是，从犯人夺回的《犯罪被害财产》货币化之后作为<给付资金>保

管，从此资金给案件被害人等支付给付金的制度。 

 

2、犯罪被害给付制度 

  犯罪被害给付制度是，向因故意犯罪行为而失去亲人的遗族、受重伤/得疾病或留后遗症

的被害者，国家支付给付金的制度。给付金申请材料需提交到申请人所在地管辖警察署。 

    遗族给付金：配偶者、子女、父母、孙、祖父母、兄弟姐妹的顺序支付给第一顺位的人。 

    重伤病给付金：最大限度一年内，保险治疗的医疗费中自己负担部分和停业损失的合计

额（上限为 120万日元）的支付。 

    残疾给付金：支付给留后遗症（残疾等级 1-14及）的被害者（发生犯罪行为时不是日本

国籍或在日本没有地址的人不能领取）。 

 

3、民事诉讼 

    因犯罪而发生的损害赔偿，若与犯人达不成和解，有必要进行民事诉讼。在民事诉讼中

也同刑事审判，出庭时认可陪伴/设置屏障/视频连接等。 

 

4、优先居住公营住宅 

  因犯罪行为而不能继续住原先的房屋时，可优先入住公营住宅（有收入等条件限制）。 

 

5、人口贩卖被害者的保护 

    人口贩卖是侵害人权的重罪，相关个机关为防止/消灭人口贩卖以及保护被害者而努力；

检察厅也对人口贩卖严格处理。 

 

6、相关机关/团体对被害者的支援 

对被害者及遗族等人的保护/支援制度，除了检察厅以外还有很多机关及团体参与。 

主要有，日本司法支援中心、警署、律师会、民间被害者支援团体、地方公共团体等。 

 


